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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實施計畫 

【家政職群―美容組】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2年 8月 20日臺教技字第 1020124021A號令修正發佈「中等以上學校

技藝競賽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 

二、教育部 97年 2月 15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70500241C號令修正「國民中學技藝

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三、臺南市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承辦學校協調會辦理。 

貳、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升技能水準。 

二、提升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的培養，建立學生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並分享教學經驗，提昇教學品質。 

四、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經由技優學生甄保入學辦法升讀高中職校，

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以吸引更多有職業性向的學生參與。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伍、承辦單位：臺南市立佳興國中 

陸、承辦單位：私立天仁工商 

柒、參加對象：本市各國中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家政職群」之學

生。 

捌、報名方式： 

一、 各校於報名期間內逕向各職群辦理職校統一報名。 

二、 各職群之主題參加人數以各校每職群參與人數之 15％為原則，人數無法整除者

以四捨五入計算。 

三、 報名參加競賽各國中請將參賽學生報名表(附件一)及個資同意書(附件二)填妥核

章後，逕寄天仁工商實習處蔡秀梅主任、郭家慧組長收。 

校址：臺南市學甲區天水路 30號  電話：06-7833255、7833997#17 

並將參賽學生報名表電子檔 email至以下信箱： 

e-mail：a870922angel@yahoo.com.tw 

玖、報名日期：103年 1月 2日(星期四)~1月 7日(星期二)止(以郵戳為憑)。 

 

拾、競賽日期：103年 1月 24日(星期五)。 

競賽地點：天仁工商綜合大樓 3樓大禮堂。 

拾壹、競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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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賽以個人報名為限，競賽成績採學科和術科合併計算，其中一科缺考或零

分則不予錄取。 

二、競賽進行時全程錄影，並於競賽完成後安排學生與作品一起拍照存查，並公

開展示成品。 

拾貳、競賽評分內容： 

技藝競賽分學科及術科兩部份，學科(相關知識)佔 20%，術科佔 80%。 

拾參、出題方式： 

學科：由學科題庫（200題）中，製成四份（每份 50題）做為預備試題並予以彌

封，競賽當日由現場國中端一位帶隊老師代表抽出一份做為試題進行競賽，

請參賽學生自備藍、黑原子筆作答，應考時間 30分鐘。 

一、學科總分 100分。 

二、學科不倒扣。 

三、學科題庫由承辦高職彙整。 

四、題庫呈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上網公告。 

術科：少女妝設計圖：1、外出妝（暖色系）2、上班妝（冷色系）2選 1題，由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於 103年 1月 10日抽出 1題，應考時間 50分鐘。 

一、依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學程家政職群學生技藝競賽評分表之規則標準評分。 

二、競賽選手如有學、術科總分同分，依術科成績高低決定排名先後順序，如

學、術科成績亦相同，由評審團審議決定名次。 

三、比賽之場地由承辦學校提供，工具由參賽選手自備，工具不列入評分項目。 

拾肆、評審由承辦單位遴聘未與本市國中合作，且具有該職群檢定監評資格之專家擔

任之，每組 3人，組成評審小組評定之。 

拾伍、獎項及獎勵： 

一、取第 1~6名及佳作若干名，惟得獎總數以參賽人數之 30％為上限，小數點無條

件捨去。 

二、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發給獎狀，並於獎狀內註明職

群、主題名稱及獲獎之獎項、名次。於不限制分發區域下，得輔導分發升讀高

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

規定進入高中職就讀。 

三、承辦單位人員及獲佳作以上之指導教師，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統一簽報敘獎。 

 

拾陸、術科競賽項目： 

少女化妝設計圖：1.外出妝(暖色系) 2.上班妝(冷色系) 

1、時間：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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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辦單位準備 DOUBLE A4 設計圖紙。 

3、自備彩妝用具、筆。 

4、設計圖紙不可打粉底。 

5、不可在臉上做任何修飾或圖案。 

6、不可在臉上畫頭髮。 

7、禁止畫睫毛。 

8、唇部材質限色鉛筆、眼影。 

9、眼球不可上色，不畫鼻影，不加裝飾品。 

10、違反第 4~9項中任一項規定，術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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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參賽學生報名表 
 

校名  聯絡電話  

參賽職群 
家政職群 

 抽離式專班 
參賽主題  

國中指導老師姓名  職稱  葷 素 

高職指導老師姓名  職稱  葷 素 

選手

姓名 
基本資料 證件影本黏貼處 

 

學 號  

（請浮貼有照片之證件正面影本） 

身份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葷 素 

 

學 號  

（請浮貼有照片之證件正面影本） 

身份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葷 素 

 

學 號  

（請浮貼有照片之證件正面影本） 

身份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葷 素 

※ 請依不同職群組別分別填列，逕向承辦高職學校報名。 

※ 有照片之證件正面影本請以身分證及健保卡優先，其次使用學生證。 

※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承辦人：          主 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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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臺南市102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競賽承辦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

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

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

的個人資料。  

2.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以保障您個人權益。  

3.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學號、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及聯絡電話

等。  

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因而損失相關權益，請自行負責。 

6.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更正。(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本校為辦理「臺南市102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競賽」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

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

知您。  

四、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當事人簽名                             (請親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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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南市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規則 

競賽注意事項： 

一、參加學生一律穿著便服，並嚴禁將手機、電子用品帶進考場，違反規定者取消參

賽資格。 

二、參賽選手需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學生證。 

三、競賽時除監評人員、考生暨試務人員外其他無關人員不得進入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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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外出妝(暖色系)與上班妝(冷色系)評分表 

※是否違反競賽規定 
□是 

□否 
第□4 □5 □6 □7 □8 □9 項。 

評分項目 
評  定 

備註 
配分 得分 

1.腮紅修飾 
腮紅修飾位置正確 

色彩勻稱 

5分 

5分 

（ ） 

（ ） 

 

2.眉形修飾 
合宜的眉型(配合試題)修飾對稱 

眉色均勻自然 

10分 

10分 

（ ） 

（ ） 

 

3.眼部修飾 
眼影修飾眼型對稱 

眼影色彩均勻度 

10分 

10分 

（ ） 

（ ） 

 

4.眼線修飾 
眼線修飾位置正確對稱 

眼線線條順暢 

5分 

5分 

（ ） 

（ ） 

 

5.唇型修飾 
唇型配合臉型修飾對稱 

色彩勻稱 

10分 

10分 

（ ） 

（ ） 

 

6.整 體 感 
明暗色修飾位置正確色彩勻稱 

作品完整度配合主題 

10分 

10分 

（ ） 

（ ） 

 

總計  100分   

拾柒、經費來源：本競賽活動所需經費依規定編列，由臺南市政府補助。 

拾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未盡事宜宜另訂之。 


